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进一步优化市外入渝建筑施工企业信息报送管理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的通知

渝建管〔2020〕112号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优化市外入渝建筑施工企业信息
报送管理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住房城乡建委，两江新区、经开区、高新区、万盛经开区、双桥经开区建设管理局，有关单位：
　　为推动建立统一开放的建筑市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加强市外入渝建筑施工企业（以下简称“市外企业”）事中事后监管，根据《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国务院令第722号)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国发〔2019〕18号）以及《住建部关于推动建筑市场统一开放的若干规定》（建市〔2015〕140号）等规定和要求，现就进一步优化市外企业信息报送管理、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工作通知如下：
一、强化项目信息报送
　　完成入渝信息报送的市外企业应按照《重庆市市外建筑施工企业入渝信息报送管理办法》（渝建发〔2016〕22号）要求，每季度通过入渝信息报送系统如实报送在渝承接工程项目信息报表。未承接工程项目的企业实行零报告制度。报送时间为每季度的最后10天至次月10日。
　　（一）及时报送季度报表。未及时报送季度报表的，入渝信息报送系统自动屏蔽入渝信息，同时对企业在渝负责人进行短信提示，企业补报后系统次日自动解除屏蔽。
（二）建立清理退出机制。连续两年均未报送季度报表的，视为在我市未从事建筑经营活动。经市住房城乡建委对外公示15天后，在公示期内无合理陈述意见的，注销入渝信息。
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对市外企业进一步简化前置管理、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维护健康有序、公平竞争的建筑市场秩序。切实落实监管责任，健全监管规则，创新监管方式；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全面实施“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深入推进“互联网+监管”。
（一）大力推行信用承诺制度，提升信用监管效能，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将市外企业对及时报送真实有效的入渝信息、主要管理及专技人员到岗履职、依法诚信经营、按合同履约、积极配合监管等事项作出的书面信用承诺作为事中事后监管的重要依据和主要内容，对未履行承诺的市外企业，给予全市通报，并纳入行业诚信综合评价体系，记入企业信用记录，依据企业信用情况，采取分级分类监管。
（二）建立健全部门联合、上下联动机制，充分整合资源，全面实施“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推进随机抽查与社会信用体系相衔接，将随机抽查结果纳入市场主体的社会信用记录。将随机抽查的比例频次、被抽查概率与抽查对象的信用等级、风险程度挂钩；对有不良信用记录、风险高的加大抽查频次，对信用较好、风险较低的可适当减少抽查频次或者不抽查。抽查结果向社会公示。
（三）强化对市外企业不配合监管、违法违规等行为的管理。
1.连续4个季度（含4个季度）以上均未报送季度报表的、本年度发生重大及以上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受到市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行政处罚、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并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将其纳入下一年度事中事后监管检查的必检对象。
2.事中事后监管结果不合格的，市外企业须在3个月整改期内整改到位。整改期间，入渝信息处于屏蔽状态。整改合格后解除屏蔽；整改期满不合格的，注销其入渝信息。
3.不配合、逃避“双随机、一公开” 检查的，全市通报，纳入企业不良信用记录。先屏蔽其入渝信息6个月，屏蔽期满后给予其半年整改期。整改期间，入渝信息处于屏蔽状态。整改合格后解除屏蔽；整改期满不合格的，注销其入渝信息。
4.市外企业在渝发生严重违法违规行为，或者造成严重后果和重大不良影响的，注销入渝信息，2年内不予办理入渝信息报送手续。
  　5.市外企业同时存在2条屏蔽入渝信息处理事项的，屏蔽期按2个屏蔽时长累加计算。存在3条及以上屏蔽入渝信息处理事项的，注销入渝信息，全市通报，纳入企业不良信用记录，自注销之日起2年内不再受理其入渝信息申报。
三、优化入渝信息管理
（一）优化信息屏蔽期管理。入渝信息被屏蔽的市外企业，在市住房城乡建委门户网站上处于不可查询状态。屏蔽期内，市外企业可向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临时开通入渝信息，办理屏蔽前已承接的在渝工程项目相关建设手续；可正常进行除企业名称变更外的信息变更、人员增补及季度报表补报；但不得新承揽业务。
区县（自治县）所管工程项目向属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由其审核决定临时开通事宜。市管工程项目向市住房城乡建委提出申请并由其审核决定临时开通事宜。
（二）对入渝信息实行分级管理。为区县（自治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开通市外企业信息查询功能，为其加强在建工程项目监管、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等提供信息支持。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做好业务指导和信息保障工作。
市外入渝工程监理企业、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入渝信息屏蔽管理参照本通知规定执行。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以前规定与本通知规定不一致的，按本通知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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